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22 年市属学校财

务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各市属学校（单位）：

为提升市属学校（单位）财务管理人员专业水平，依据

市教育局 2022 年干部教师培训计划，经研究决定举办 2022

年市属学校财务管理培训班，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1.23 日参训人员为：市属学校（单位）分管财务领导、

财务科长、会计。

2.24 日-25 日参训人员为：市属学校（单位）财务科长、

会计、出纳。

二、培训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2 年 8 月 23 日—25 日

地点：南昌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教育学校(新建区湾里

管理局梅岭镇紫阳宫路 1 号)

三、培训内容与方式



培训主要内容：财政教育专项资金使用、直达资金使用

讲解、政府采购政策讲解、绩效管理工作政策要求讲解、新

《中小学财务制度》解读、审计巡查中财务要注意的事项、

预算一体化系统操作流程讲解、布置 2023 年市级部门预算

及部门 2023-2025 年支出规划工作等。

培训采用专家授课和教学互动研讨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四、培训纪律

1.严格遵守政治纪律。自觉遵守《中组部关于在干部教

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以及上级有关部门对

培训工作的相关要求。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培训期间不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的意见，不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不编

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不以任何形

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以及培训课程相关内容；自觉规范言

行举止，不在公共场合和微信群（朋友圈）中传播不符合国

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言行。

2.严格遵守廉政纪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有关廉

洁规定，把纪律挺在前面，守住廉洁自律底线，确保廉洁培

训。培训期间不组织不参加未经批准的活动；学员相互之间

不彼此吃请，不接受或赠送礼品、纪念品；不带家属或随行

人员参训。

3.严格遵守学习纪律。培训期间原则上不能请假，如确

需请假，须书面报临时班委批准。聚精会神参训，提前 10



分钟进教室，对号入座，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教学活

动期间将通讯工具置于关闭或静音状态；上课时认真听讲，

讨论交流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言实事求是，力求

精炼，力戒空谈；每天晚上如无教学安排，必须在房间自学。

五、其它事项

1.各学校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准时参加培训。

2.参训人员要提前学习并携带《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市直机关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的通知》、《南

昌市财政局关于执行江西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2

年版）有关事项的通知》（洪财购【2022】1 号）、《南昌

市财政局关于编制 2023 年市级部门预算及部门 2023-2025

年支出规划的通知》及新《中小学财务制度》。

3.本次培训的培训费由市教育局教师培训专项经费保

障并统一安排食宿，学员往返交通等费用由学校在生均公用

经费 5%的教师培训经费中报销。

4.培训往返接送安排。参训学员于 8 月 23 日上午 7：

30 （第一批）和 8 月 24 日上午 7:30（第二批）准时在南昌

市第二十二中学(红谷滩区凤凰中大道 1122 号)统一集中乘

车。参训学员也可以根据本人实际情况自行前往，途径山路

和陡坡，自行前往的学员请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5.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请综合实践教育学校按规定向

培训所在地防疫部门报备，并按属地要求做好防疫工作。各

参训人员接到通知后避免前往疫情严重地区或接触高危人



群，并做好个人体温监测工作。参加培训者请自备口罩，服

从培训地测温、扫码等管理要求。培训报到前 14 天内有重

点疫区行程及疫情人员接触史的人员不得参加培训，如参训

途中或培训期间身体出现异常情况，须第一时间向会务人员

报告。

请各市属学校（单位）认真做好选派报名工作，以学校

为单位于 8 月 19 日前在线填写《2022 年市属学校财务管理

培训班报名表》。

（网址：https://kdocs.cn/l/cgEuKkzWiX7I）。

南昌市教育局

2022 年 8 月 17 日

（联系人：马可，联系电话：8398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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